
深圳国际仲裁院办案辅助服务需求
第二次公示

一、采购项目

深圳国际仲裁院办案辅助服务项目

二、服务内容

深圳国际仲裁院拟委托第三方服务公司组建驻场团队，

提供办案辅助服务（详见附件）。

三、供应商资格条件

供应商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

条的规定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

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报价时间

2025 年 9 月 4 日至 2025 年 9 月 9 日 12:00 前

五、提交资料

1.有效的营业执照（副本）扫描件；

2.报价单（具体项目内容请直接与联系人确认）。

所需材料均需加盖公章，上传 PDF 版本。



六、其他

深圳国际仲裁院结合供应商报价、资质及对具体需求的

响应程度等确定最终采购方，如有疑问请联系卢女士，电话：

0755-25832486。

深圳国际仲裁院

2025 年 9 月 4 日



附件：

深圳国际仲裁院办案辅助服务需求

一、服务概况

为提高深圳国际仲裁院（以下简称仲裁院）的办案质效，

确保办案工作的专业化、规范化，拟委托第三方服务公司（以

下简称服务公司）组建驻场团队提供办案事务辅助服务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服务公司应根据仲裁院需求，提供 5 名服务人员，按照

仲裁院规章制度和相关岗位职责驻场开展工作。服务内容包

括：

（一）辅助立案，移送案件。

（二）辅助送达，查询整理送达邮单。

（三）辅助庭审。

（四）装订结案文书及案卷归档，查阅仲裁案卷。

（五）辅助统计相关数据。

（六）领用、补充办公用品，对接其他后勤相关工作。

（七）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（一）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：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，

法律或其它相关专业，熟练使用办公软件及办公设备，具有

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，年龄不超过 30 周岁。无违法犯罪或

违反计划生育记录，并具有相应岗位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和素



质要求。

（二）服务公司负责所有服务人员的人事、劳资、社会

保险、计生、基础培训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
负责办理劳动用工手续、结算发放工资、发放经济补偿金、

缴纳社会保险、处理保险理赔、管理人事档案、培训业务能

力等。

（三）服务公司在服务人员驻场前，应根据仲裁院要求，

及时向仲裁院提供服务人员的有关资料，包括个人信息、健

康证明、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证明、学历证明等。

（四）服务公司应定期（每半年不少于 1 次）与仲裁院

就服务人员的品德技能、考勤、业绩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进行

沟通交流并交换意见。及时调查掌握服务人员的异常反应，

及时处理仲裁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管理矛盾。仲裁院有权利

根据工作需要或服务人员的工作表现，要求服务公司及时更

换服务人员。

（五）服务公司应经常性对服务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，

监督检查服务人员执行仲裁院规章制度的情况，协助仲裁院

对违规违法人员进行处理，维护仲裁院正常工作秩序。因人

员流失补充而导致的人员更换，需征得仲裁院同意。

（六）服务人员的税前月薪不应低于人民币 10,000 元

（仅月薪，不含五险一金、福利、培训等其他费用）。

四、权责约定

（一）因服务人员工作失职、故意行为、违法犯罪行为

等造成仲裁院经济损失的，服务公司除协助仲裁院对该人员



进行处理外，还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；因服务公司自身原

因导致纠纷扩大或未能减小仲裁院相关损失的，由服务公司

承担相应责任；因服务公司自身原因所引发的一切纠纷，由

服务公司负完全责任，服务人员在非工作时间内发生的人身

意外或其他纠纷，由服务公司负责处理。

（二）服务公司、驻场服务人员及服务公司其他能够接

触到仲裁院有关信息的员工，必须严守秘密，服务公司不得

以任何形式向他人提供或泄露仲裁院和办案等其他工作相

关的信息。

（三）仲裁院负责服务团队的岗位安排、工作调度、监

督，为服务公司进行考勤管理、绩效考核及日常管理提供相

关信息。

（四）服务人员不服从仲裁院日常工作管理的，仲裁院

有权依据有关管理规定通知服务公司进行相应处罚。

（五）服务人员从仲裁院领取的办公设备、配件及其他

物品，由仲裁院负责登记管理，服务结束时交还仲裁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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